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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联合竞得土地项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2017 年 12 月 27 日，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公司合并持

有 100%权益的子公司南宁光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广西唐润投资有限公司、南宁天誉

誉浚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在南宁市 2017年第九十一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活动

中，以最高价164,491.43万元竞得了位于良庆区玉洞大道北侧的450108100008GB00300、

450108100008GB00368、450108100008GB00303 等三宗地（以下简称“项目地块”，

上述三方投资比例为各三分之一）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。 

现将上述项目地块的详细情况公告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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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竞买上述项目地块需支付的成交价款未超过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（即最

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金额的 100%），上述事项无需提交

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公司将根据《成交确认书》的有关规定，签订项目地块的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

出让合同》等相关文书及合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○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




